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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任　攀

摘　要：顺序表示法是用来区别对象次序的方法，除 了 使 用 常 见 的 干 支 和 数 字 外，还 有 使 用 其 他 文

字来表示顺序的方法。我们不妨将表示顺序的干支编号、数 字 编 号 和 其 他 文 字 编 号（简 称“文 字 编 号”）

统一称为“编号”。干支、数字编号的顺序关系是 固 定 的，但 文 字 编 号 却 不 同。从 汉 代 的 一 些 材 料 看，文

字编号之间顺序关系的来源是不同的，相应地可以将文字编号分为两种：一种是利用文字编号所用文字

固有的语义上关于程度、先后等方面的界定来区别顺序（譬如“伯仲叔季”“上中下”“小中大”“幼壮”等）；

一种是利用文字编号 所 用 文 字 在 有 些 诗 文 语 句、俗 语，或 者《急 就 篇》一 类 字 书 中 的 固 定 次 序 来 表 示

顺序。

关键词：顺序　编号　文字

一、引言

顺序表 示 法 就 是 用 来 区 别 对 象 次 序 的 方

法，最常见 的 是 使 用 干 支 和 数 字 来 表 示 顺 序。

对于这二 种，大 家 的 认 识 已 经 非 常 清 楚①。除

此二种外，还有使用其他文字来表示顺序的方

法。我们一般将用来区别次序的干支和数字统

称为“编 号”，析 言 之 则 为“干 支 编 号”“数 字 编

号”，那么，此二者以外用来表示顺序的其他文

字也不妨称为“文字编号”。本文打算主要利用

汉代的一些材料对文字编号的相关情况或问题

作一番介绍或讨论，希望能够加深对汉代顺序

表示法尤其是文字编号的认识。不妥 之 处，请

大家批评指正。

我们先举出几个例子来简单介绍一下使用

干支和数字以外的其他文字的顺序表示法。古

人用“伯仲叔季”区分长幼排行，用“孟仲季”区

分每季 的 三 个 月，就 是 最 好 的 例 子。又 如《汉

书·古今人 表》分 列 古 人 为“上 上”“上 中”“上

下”“中上”“中中”“中下”“下上”“下中”“下下”

九等②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记载王莽作钱货六品

按“小”“幺”“幼”“中”“壮”“大”排次，布货十品

按“小”“幺”“幼”“厚”“差”“中”“壮”“弟”“次”
“大”排次③。前 面 举 出 的 文 字，它 们 之 间 的 顺

序关系多已内化为各自固有的语义成分，或者

利用各自固有的语义上关于程度、先后等方面

的界定来区别顺序。此外，古人还常用 在 语 义

上没有任何内在联系的文字来表示顺序，最典

型的就是使用字书里的文字，如宋真宗时张君

房奉敕编辑的《大宋天宫宝藏》４５６５卷，“起《千

字文》‘天’字为函目，终于‘宫’字号，得四百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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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字”①。《大 宋 天 宫 宝 藏》４５６５卷 的 顺 序，

就是按这四百六十六字在《千字文》中的固定次

序来排列的。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字，后 者 在

性质上跟干支、数 字 并 无 二 致，没 有 问 题 可 看

作编号；而 前 者 从 能 够 区 分 对 象 顺 序 的 角 度

看，也未尝 不 可 看 作 一 种 编 号。如 有 必 要，可

以称呼前者为“文 字 编 号Ⅰ”，称 呼 后 者 为“文

字编号Ⅱ”。

本文要讨论的主要是文字 编 号Ⅱ，不 过 为

方便称呼，如无必要特意区分，一般仍称为“文

字编号”。

二、汉代文字编号的用例

在汉代的古物、古书中有不 少 这 类 文 字 编

号的用例，其中大多已被学者指出，也有部分尚

未被注意或认识到的用例。
（一）汉代铜器

先来看汉代铜器上的相关材料。

李学勤先生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发表的《汉
代青铜器的几个 问 题———满 城、茂 陵 所 出 金 文

的分析》②一 文（以 下 简 称“李 文”）的 第 三 小 节

中讨论了汉代铜器的编号问题，文中举出如下

材料：

（１）御 当 户 锭 一，第 然 于。　满 城 汉

墓出土Ⅳ型当户锭（１：４１１２）③

（２）御 铜 盘 锭 一，第 田 鹕。　满 城 汉

墓出土Ⅷ型盘锭（１：４１１７）④

（３）御 铜 拈 锭 一，承 盘 俩，中 山 内 府，

第鹴。【铜镫器壁】

铜锭盘一，中山内府，第鹴。【承盘口沿】满

城汉墓出土Ⅴ型拈锭（１：４２７４）⑤

（４）御 铜 卮 锭 一，中 山 内 府，第 鴶。

【杯】

卮锭，第鴶。【盘】满 城 汉 墓 出 土Ⅵ型

卮锭一（１：５０８６）⑥

（５）御 铜 卮 锭 一，中 山 内 府。第。

【杯】

卮锭，第。【盖】满 城 汉 墓 出 土Ⅵ型

卮锭二（１：５０８７）⑦

（６）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卢一

具，并重十斤十二两。四年，内官造。五年

十月输。第初三。【盖】

内者未央 尚 卧 金 黄 涂 竹 节 熏 卢 一 具，

并重十一斤。四年，寺工造。五年十月输。

第初四。【底座圈足】茂陵出土内者未央尚

卧熏炉⑧

（７）内 者 未 央 尚 浴 府 乘 舆 金 行 烛 鎜

（盘）一，容二升，重 二 斤 十 二 两。元 年，内

者造。第初八十四。温卧。　尚浴府行烛

盘（《汉金文录》３．２７．１）⑨

（８）赵，容三斗，重三斤十二两。第武

四。　赵銗镂（《汉金文录》４．７．４）瑏瑠

（９）鄂邑家。赵，容四斗，重十七斤一

两。第武 八 十 一。　鄂 邑 家 钫（《汉 金 文

录》２．２４．４）瑏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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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１０）四斤九两。名辛。【盖】

容二 斗 少 半 斗，十 六 斤 七 两。【鼎 口

沿】广州汉墓出土铜鼎（１０９７：２２）①

（１１）牦成。一斗八斤， 五。牦八斤

容一【盖】

牦车宫鼎，容一斗二升，重八斤，名 禾

【器】牦车宫鼎一（《汉金文录》１．２１．３）②

（１２）牦车宫鼎，容一斗，重八斤八两。

名衣。　牦车宫鼎二（《汉金文录》１．２１．４）③

（１３）美 阳 高 泉 宫 共 厨 铜 一 斗 三 升 鼎

盖，重二斤 五 两。名 吉。　美 阳 高 泉 宫 鼎

（《汉金文录》１．３０．１）④

（１４）寿春，容四斗六升，重廿四斤二两。

名（罽）。　寿春钫（《汉金文录》２．２４．３）⑤

李文认为位于“第”“名”之后的文字是具有

标识次第功能的编号，并对这些文字的来源作

了分析，认为它们很可能出于《仓颉篇》一类的

字书⑥。后来，徐 正 考 先 生 对 汉 代 铜 器 的 编 号

方式及性质作进一步研究时曾表示，虽然感到

这些文字编号取义于字书过于迂曲，不过“在没

有找到更好的解释前，李先生的理解还是可取

的”⑦。

当然，对于这些文字编号的 性 质 一 直 是 有

不同意见的。在李文发表之前，《广州汉墓》认

为“名辛”大 概 是 铸 器 工 匠 的 署 名⑧。李 文 之

后，黄展岳先生仍是持“署名”说。他在讨论西

汉南越王墓出土“私官”银盒铭文时说：

“名甘一百四十一”为器物编号。广州

１０９７号墓出土铜鼎上 有 铭“名 辛”⑨，齐 王

墓器物坑 银 盘 铭“名 吉 七”瑏瑠，《汉 金 文 录》

牦车宫鼎铭有“名未”“名衣”，美阳高泉宫

鼎盖铭有“名吉”、寿春钫铭有“名罽”，疑皆

为编号者之署名。瑏瑡

怀疑“名”后 或 者“名”跟 数 字 编 号 之 间 的“甘”
“辛”“吉”“未”“衣”“罽”等 字 为 编 号 者 之 署 名

（南越王墓“私官”银盒上的器物编号文字，应释

作“名曰 百 一”瑏瑢，被 黄 先 生 当 作 署 名 的“甘”

实当 改 释 为“曰”。所 谓“未”字，当 改 释 为

“禾”）。

之所以面对相同的材料而有上述不同的看

法，是因为对“名”字的认识不同。持“署名”说

者显然认为“名”即“物勒工名”之“名”。李文则

将“名”理解为“号名”。上揭铭文中的“第”，一

般认为是表序数的词头。李文认为“第多少”和
“名多少”在 用 法 上 是 一 样 的瑏瑣，但 并 未 说“名”

是词头，这是很审慎的做法。而徐正考 先 生 进

一步认为位于数字编号之前的“名”及“比”“次”

三字跟“第”一样都是词头瑏瑤，这却有失妥当。

序数词头“第”是由作为动词或名 词、表 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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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或次第义的“第”语法化而来的①。“比”“次”

由于跟动词编次义的“第”意义相近，在序数词

头产生和使用初期跟“第”同时使用，这是可以

理解的②。但是“名”却 不 同，它 本 身 没 有 与 编

次义相近的意义，所以李文将它理解为“号名”。
“名”或“名 曰”后 或 跟 数 字 或 干 支③，这 些 显 然

又不应该看作人名。即使“名”或“名曰”后的文

字确有跟与器物制作、校量等相关的人员名字

相同的，如果跟数字或干支统一考虑，它们的功

用恐怕也不是“物勒工名”，而应该主要是以人

名充当 相 互 区 别 的 编 号 的。虽 然“第 多 少”跟

“名多少”在标识器物顺序的用法上是一致的，

但两者的语法结构和意义却并不一样。由于西

汉语言中 序 数 词 头“第”的 语 法 化 尚 未 彻 底 完

成④，“第多少”中的“第”既可以看作序数词头，

又可以看作名词或动词（次第或者次列义）。但

从“名多少”又可作“名曰多少”看，“名”就只能

看作名词或动词。
（二）汉代简牍

汉代简 牍 资 料 中 也 可 看 到 文 字 编 号 的 踪

迹，只是尚未被学者指认出来。

居延汉简中有一个经学者 复 原 的 残 册，谢

桂华《元康四年赐给民爵名籍残册再释》⑤一文

举出１７枚简文，包括１９３０—１９３１年出土的１４
枚（１６２．１—２、６—１０、１２—１８）以 及１９７３—１９７４
年出土的３枚（ＥＰＴ５６：３２１、３２４、３２７，此３枚

为《再 释》新 增 的）。近 年 出 版 的《居 延 汉 简》
（贰）和《居延 新 简 集 释》公 布 有 上 述 全 部 简 牍

的红外或彩色照片⑥，并且，《居延汉简》（贰）除

对部分简牍进行缀合外，还新公布了３枚残简

（１６２．１１、１６２．１９、１６２．２０）的 红 外 照 片⑦。依 据

最新的成果，元康四年（前６２）赐给民爵名籍残

册（此依《再释》称呼，以下或简称“赐爵名籍残

册”）包含如下１５枚简牍：

简（１）　豆 三　公乘 邺 原 里 马 丙　
大　故小男丁未丁未丙辰□　１６２．１５

简（２）　豆 四　公乘 邺 原 里 孟 幸　
卒　故小□　１６２．９

简（３）　豆 五　公 乘 邺□□□□　
１６２．２０

简（４）　豆 七　公乘 邺 宋 里 戴 通　
卒　故小男丁未丁未丙辰戊寅乙亥癸巳癸

酉令赐各一级丁巳令赐一级　１６２．１４
简（５）　豆五十四　公 乘 邺 池 阳 里 陈

穗　老　故小男丁未丁未丙辰戊寅乙亥癸

巳癸酉令赐 各 一 级 丁 巳 令 赐 一 级　１６２．２
＋１６２．１９＋１６２．７

简（６）　豆五十五　公 乘 邺 池 阳 里 孙

福　 　ＥＰＴ５６：３２４
简（７）　豆□□□　公 乘 邺 池 阳 里 解

清　老　故小男丁未丁未丙辰戊寅乙亥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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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李建平《序数词“第”产生的时代及其语法化历程》，《古汉语研究》２０１４年第４期，页５３—５７。该 文 认 为 作

为表序数词头的“第”是由作为名词、表次第义的“第”语 法 化 而 来 的，并 举 出 岳 麓 秦 简 中 的 用 例（秦 令 名“内 史 郡 二

千石官共令”后的“第甲”至“第庚”），认为序数词头“第”在秦代就已出现。古汉语名动相因，“第”的动词义、名词义

不易截然分开，所以我们对该文的意见作了一点补充。
徐正考《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》（页１３９）说：“因为这 些 词 头 尚 处 于 初 期 运 用 阶 段，所 以 还 多 少 留 有 实 词

（动词）的意义。”
如羽阳宫鼎（宝鸡市博物馆《凤翔县发现羽阳宫铜鼎》，《考古与文物》１９８１年第１期，页４５图３）三段 铭 文

中记重铭文后的文字分别为“名丑”“名 九”“五十三”。
李建平《序数词“第”产生的时代及其语法化历程》（页５４）说：“词头‘第’在秦代就已经产生了，西汉中叶进

一步语法化，到东汉初期臻于成熟，在东汉文献中已经获得了广泛使用。”
谢桂华《元康四年赐给民爵名籍残册再释》，见 同 作 者《汉 晋 简 牍 论 丛》，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，２０１４年，页

１８５—１９９。以下简称“《再释》”。
简牍整理小组《居延汉简》（贰），“中研院”史语所，２０１５年，页１５６—１５８（红外照片）。张 德 芳 主 编《居 延 新

简集释》（四），甘肃文化出版社，２０１６年，页９０（彩色照片）、页２３０（红外照片）、页４５８—４５９（集释）。
其中１６２．２０简此前业已公布过红外照片，见简牍整理小组《居延汉简补编》，“中研院”史语所，１９９８年，页

５５图版５５。《居延汉简》（贰）重新摄制高清晰度照片。



巳癸酉令赐各一级丁巳令赐一级　１６２．１０
简（８）　豆五十九　公 乘 邺 赐 里 史 充

　卒　故小男丁未丁未丙辰戊寅乙亥癸巳

癸酉令赐各一级丁巳令赐一级　１６２．１７＋
１６２．１２

简（９）　□赐里陈义　 　１６２．１８
简（１０）　 乘 邺 赐 里 纪 宗　大 　

ＥＰＴ５６：３２１
简（１１）　豆六十六　公乘　１６２．１
简（１２）　□□　公乘邺左都里崔黄　

卒　故小男丁未丁未丙辰戊寅乙亥癸巳癸

酉令赐 各 一 级 丁 巳 令 赐 一 级　１６２．１６＋
１６２．８＋１６２．１１

简（１３）　□脱毋紬　卒　故小男丁未

丁未丙辰戊寅乙亥癸巳癸酉令赐各一级丁

巳令赐一级　１６２．１３
简（１４）　 小男丁未丁未丙辰戊 寅 乙

亥癸巳癸酉令赐 　ＥＰＴ５６：３２７
简（１５）　 令赐一级　元康四年令　

　女□　１６２．６

《再释》将简端书写的“豆”和数字看作“编

号”①，这是正确的。不过，据谢桂华先生统计，

对于简端“豆”字，以往共有三种处理办法：第一

种释为豆（但持这种意见的学者或者只释字，或
者读豆为逗，训为逗留②），第二种释为迹，第三

种阙释。谢先生谨慎地采取了第三种 办 法，却

也提出了一种推测。他虽然承认此字在字形上

与“豆”相同，却说“也许是由草体‘头’字省略了

右边的结构 演 变 而 成 的”③，并 进 而 认 为“简 册

中的‘头’字，可能表示序数，和‘第’字的意思相

同”④。这个推测是错误的。

简端“豆”字从字形上看没有问题。《居 延

汉简补编》以及近年出版的《居延汉简》（贰）和

《居延新简集释》公布的红外照片中，该字笔迹

很是清晰，释文也全部作“豆”。但是，这个“豆”

字如何理解却一直是个难题，如果联系上文讨

论过的汉代铜器上的文字编号，不难看出这个

“豆”字其实也可以看作一种文字编号。“豆”应
该是上述以丁巳令赐爵的名籍册书区别于其他

册书的编号，“豆”后数字是该册书所包含简牍

的编号。
（三）汉代古书

在汉代 古 书 中 也 有 可 看 作 文 字 编 号 的 用

例。西汉初年贾谊著《新书·等齐》在批评汉初

王国制度与汉朝制度多有雷同时说：“天子之言

曰令，令甲令乙是也；诸侯之言曰令，令 仪 令 言

是也。”⑤“令仪令言”，旧本或作“仪之言”，或作

“令仪之 言”⑥。由 于 没 有 合 理 的 解 释，几 种 版

本异文孰是孰非，学者多阙疑不论。如俞樾《诸
子平议》卷二七“诸侯之言曰令，令仪令言是也”

条下云：

樾谨按：明 吉 府 本 作“诸 侯 之 言 曰 令，

仪之言是也”。“仪之言”句虽不可解，必是

古本如此，后人因上文“天 子 之 言 曰 令，令

甲令 乙 是 也”，遂 臆 改 之 曰“令 仪 令 言 是

也”，使与上文一律。然“令仪令言”亦仍不

可解，当从古本而阙疑。⑦

不过，也有学者对此持明确态度的。如 上 面 引

录《新书·等齐》文所据的《汇编》就据《两京遗

编》本《贾子》将底本（《四部丛刊》影江南图书馆

藏明正德乙亥吉藩刊本）中的“仪之言”改作“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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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谢桂华《元康四年赐给民爵名籍残册再释》，页１９６。
［日］西嶋定生著，武 尚 清 译《中 国 古 代 帝 国 的 形 成 与 结 构———二 十 等 爵 制 研 究》，中 华 书 局，２００４年，页

２００—２０１。
谢桂华《汉晋简牍论丛》，页１８８。
谢桂华《汉晋简牍论丛》，页１８９。
何志华、朱国藩、樊善标《〈新书〉与先秦两汉典籍重见资料汇编》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７年，页４３。以

下简称“《汇编》”。
［汉］贾谊《新书校注》，中华书局，２０００年，页５０。
［清］俞樾《春在堂全书》第２册，凤凰出版社，２０１０年，页３００。



仪令言”。《汇编》据《两京遗编》本《贾子》改动

了不少文字，改动后多文从字顺，可见《两京遗

编》本 的 版 本 价 值 是 比 较 高 的。如 果“令 仪 令

言”确为原文的话，结合“令甲令乙”中的干支编

号甲、乙，以及上文中讨论的汉代铜器及简牍资

料中的文字编号来看，“仪”“言”极可能也是文

字编号。至于“仪”“言”后有些什么字，现在就

无从得知了。

上面介绍的材料虽然都较 为 零 散，在 文 字

编号或者包含两个层次编号的复合编号（包含

干支、数字、文字三种编号中的两种，或 者 同 为

某一种而分为两个层次，譬如本文开头举出的

“上上”等就是两个层次都使用文字编号的复合

编号）的使用上却也呈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现

象。譬如，就从李文所举诸例看，第（６）（７）例复

合编号中的文字编号同为“初”，而器物均原为

未央宫使用而后赐给阳信家的；第（８）（９）例复

合编号中的文字编号同为“武”，而器物也同归

或原归赵国使用。这似乎不完全是巧 合，或 许

能为我们了解复合编号中每层编号的意义或作

用提供一些启示。再如，在所有满城汉 墓 出 土

铜器中，只有四件使用了词头加文字的编号形

式，其他的要么没有编号，要么就是使用词头加

数字的编号形式。这四件器物是中山王御用的

铜镫，而且在连成一体的器物上只有一处双字

编号（“然于”“田鹕”），在由两部分组合成一套

的器 物 上 各 部 分 都 有 同 样 的 单 字 编 号（“鹴”
“”）。编号用字除“然于”外，其他均较容易看

出是鸟名，可以判断“然于”也应该是鸟名。这

四件铜镫造型精巧别致，各不相同，又使用了与

众不同的编号方式（用鸟名作为编号），可以看

出是相当特殊的。
（四）汉代编号的集中用例

在汉代的建筑材料上（包括墓葬、棺 椁 等）

常常可以看到比较集中的编号，尤其是复合编

号或文字编号的用例，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对

相关材料及问题的认识。

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在河南永 城 梁 国 王 陵 区

发掘 的 西 汉 早 期 保 安 山 二 号 墓 中 清 理 出 近

３０００块塞石，几乎每块上都刻或写有文字。刻

字内容可分为九大类，数量最多的是表示塞石

所在 位 置 的 序 号 刻 字。现 将 相 关 介 绍 引 录

于下：

（一）塞石序号刻字

这类刻字内 容 数 量 最 多，几 乎 每 块 塞

石上面 都 刻 有 表 示 其 具 体 排 列 位 置 的 序

号，并且都很有规律，很少有错位现象。如

前庭内第７层第５排的１０块塞石，按清理

时的编号自北至南为０７０５０１—０７０５１０，上

面刻字 序 号 则 从 南 至 北 为“第 八 九”—
“第八五十八”，按当时封堵的顺序 则 为 自

下而上的“第八”层，自西而东顺次 排 列 至

第“ 九”—“五十八”号位置。又如１号甬

道第２排第１层的３块塞石，按清理时的

编号自北至南为０２０１０１—０２０１０３，上面刻

字序号从北至南为“第廿 三 一”—“第 廿 三

三”，按当时封堵的顺序则为自西至 东“第

廿三”排，自北至南第“一”—“三”号 位 置。

余类推。序 号 的 记 录 方 式，以“第 十 二 十

六”为例，“第”字用于数词前表示次序，“十
二”表示东墓道、西墓道、前 庭 内 该 塞 石 所

在的层数，或表示１—３号甬道内该塞石所

在的排数；“十六”表示东 墓 道、西 墓 道、前

庭内该 塞 石 所 在 层 的 具 体 号 位，或 表 示

１—３号甬道内该塞石所在排的具体号位。

余类推。用这种表示方式来记录每块塞石

的具体位置，具有严密的科学性。①

复合编号中每层编号的意义都很清楚，而且复

合编 号 中 间 还 常 使 用 符 号（直 线 折 角 型：有 锐

角、直角、钝 角 三 种 刻 法；弧 线 型：有 的 形 如 一

捺）断开②。

在砖券墓的墓砖上也常常可看到文字编号

的集中用例。譬如，在河北省 望 都 县、安 平 县、

无极县等地的东汉晚期墓葬以及河南洛阳孟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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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《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６年，页１５２。
《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》，页１７３—１７４。



大汉冢曹魏贵族墓的砖券上，除了有来源于字

书《急就篇》的，还有来源于常用成语、典籍的文

字编号（下面引文中文字编号加粗显示并加下

划线，其他比较重要的说明则只加粗显示）①：

１．望都汉墓

顶券砖面 上 除 东 端 第 一 道 券 上 之 外，

每块都有白色字迹；券顶中间全是“中”字，

其余文字可分为 三 部 分：由 东 往 西，计：第

二道至 第 三 十 八 道 券 间 北 侧 由 下 往 上 为

“孝弟之至通于神明”，南侧由下往上为“作
事甚快与众异”；第三十九道至第五十一道

券 间 北 侧 由 下 往 上 为“主 人 大 贤 贺□日

千”，南 侧 由 下 往 上 为“酒 肉 日 有 师 不 爱

手”；第五十二道至第七十七道券间北侧由

下往上为“孝弟 堂 通于神明源”（引 者 按：

补释之字有误，当作“之至”），南 侧 由 下 往

上为“急就奇觚与众异”。

在中室南 北 两 壁 券 门 过 道 的 顶 券 上，

南券门由北往南，北券门由 南 往 北 第 一 道

至第四道券的砖 面 上，也 有 白 灰 字 迹。东

面由下往上为“一二三四五六七”；西 面 由

下往上为“甲子乙丑丙寅丁卯”。左右位置

相同的砖，写着同 一 的 字。同 时 并 列 的 砖

面上还有刻划的直线线道。另外在前室顶

券也有一小部灰皮脱落，在 由 南 往 北 第 二

十八道券的东边砖面露出白灰隶书“赐带”

二字。因为券砖上的字号顺序都是由下而

上，并且又是横着写的，和由下往上砌的要

求也正适合。可能这些字是起着符号的作

用，和起券的工作方法有着关联。②

２．安平东汉壁画墓

室内现存的 文 字，是 用 毛 笔 蘸 白 粉 浆

写成，大都是作为砌券时排 砖 的 字 号 而 写

在券顶的砖上。写 法 除 个 别 者 外，都 是 由

左至右 横 书，也 有 由 两 端 向 中 间 书 写 的。

作为砌 券 时 排 砖 的 字 号 而 写 的 字 各 室 都

有，只是有的室顶文字，粉刷时被覆盖在里

面未得显露。

文字的内容大都是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《急

就篇》中的句子。这是因为《急就篇》文 词

古雅，始终无一复字，当时为学童的启蒙识

字读本。《论 语》和《孝 经》都 是 儒 家 的 经

典，在儒学占统治地位的东汉时期，也都是

学生所必读、识文 者 所 常 诵 的。室 中 的 粉

书文字是供修墓民工看的，自 然 就 采 用 一

些大家熟悉并能背诵的内容。此外有的句

前写有“东”“西”或“南”字，标明了开头的

方向。

前室左侧室中文 字 为“西 子 曰 爱 亲 者

不敢恶人”，是《孝经·天子章》中“子曰：爱
亲者，不敢恶于人”一句。

中室左侧室中字句有两种：一种是“晏
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”，为《论语·公 冶

长》中“子曰：晏平仲善与人交，久而 敬 之”

一句；一种是“东子曰孝子之丧亲哭不哀”，

为《孝 经·丧 亲 章》中“子 曰：孝 子 之 丧 亲

也，哭不哀。礼无容，言不文，服美不安，闻
乐不乐，食旨不甘，此哀戚之 情 也”句 中 之

部分。

后中室顶文字有三种：一种为“东子曰

孝子之丧亲哭不哀礼无容言”，出处同中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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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张传官《试论〈急就篇〉的新证 研 究》，《复 旦 学 报（社 会 科 学 版）》２０１２年 第３期，页１２１；张 传 官《出 土 散 见

〈急就篇〉资料辑录》，见中国文字编辑委员会编《中 国 文 字》（新 四 十 二 期），艺 文 印 书 馆，２０１６年，页１０７—１１０。两

篇文章对相关材料都有介绍和讨论，可以参看。
北京历史博物馆《望都汉墓壁画》，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，１９５５年，页９。陈直《望都汉墓壁画题字通释》（见

陈直《文史考古论丛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８８年，页４７０）认 为“作 事 甚 快 与 众 异”是 仿《急 就 章》句 法 而 作，“主 人 大

贤贺□日千”中阙释之字应为“客”或“者”字，“酒肉 日 有 师 不 爱 手”大 义 谓 主 人 如 有 酒 肉 相 款 待，工 师 即 竭 力 操 作，
并认为此三者与“急就奇觚与众异”都是工匠游戏所写。陈氏对这些文字性质的认识虽然不对，但对文义的理解可

参考。“贺”下一字，邢义田拟补为“钱”，见邢义 田《秦 汉 平 民 的 读 写 能 力———史 料 解 读 篇 之 一》，邢 义 田、刘 增 贵 主

编《古代庶民社会》，“中研院”，２０１３年，页２６８。



侧室相同之句；一种为“仲尼者吾字情性之

表文德之□□意”，不知出处；一种为“仲尼

居曾 子 侍 子 田 先 王 有 至 德 要 道”，是《孝

经·开宗明义章》中“仲 尼 居，曾 子 侍。子

曰：先王有至德要 道 以 顺 天 下，民 用 和 睦，

上下无怨。汝知之乎”句之一部分。

后中左侧室顶文 字 为“东 列 侯 封 邑 有

土臣积学所”，出自《急就篇》中“列侯封邑

有土臣，积学所致非鬼神”之句。

后室内文字，除“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

王有至德”出处与后中室同句一祥外，还有

“惟熹平五年”和“主人”（照片１、２）说明该

室为墓主人葬身之处和埋葬时间。

北后室内文字，除“东列侯封邑有土臣

积学所致”出处与后中左侧室中字句同外，

还有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”。①

３．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

扇形砖上有朱书的目前一共发现２３９
块。……朱书经 释 读 和 实 地 校 验，为 记 录

墓砖位置的编号。朱书均书写在扇形砖的

外侧弧面，分左右两行，行２字。２字为横

列编号，２字为纵排编号。南双侧室、后室

的残券 上，保 留 了 朱 书 编 号 的 原 始 状 态。

西南侧室顶 券１３块，东 南 侧 室１１块。正

中心的券砖无字，以中心券砖为界，分为左

右。纵排的编号以 左 右 发 券 点 为 起 点，分

左右向中心券砖排列，以“第一”至“第五”，

或“第六”为 序 号。横 列 编 号 以 过 洞 为 起

点，向墓室内部排列，以“急”“就”“奇”“觚”
“与”等 字 为 序 号。上 述 汉 字 前 面 加“左”
“右”以区别横列的左与右。后室券顶情况

大体相同，券砖１３块，唯没有中心无字砖。

纵排的 编 号，左 侧“第 一”至“第 六”，右 侧

“第一”至“第七”。左 侧“第 六”和 右 侧“第

七”直接交汇。②

安平东汉壁画墓砖券上文字编号的来源比

较多样，简 报 的 整 理 者 对 此 有 过 很 好 的 分 析。

望都汉墓中室券顶全是“中”字，南北两侧书写

不同的文字；券门过道的顶券东面书写数字，西
面书写干支。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扇形

砖在纵向、横向上用来区别次序的方法也是有

区别的，纵向用数字编号，横向用文字 编 号，而

且还冠以“左”“右”来区别横向的左右。这些区

别应该是有意为之的。

对于这些砖券文字的性质 是 不 是 编 号，存

在不同的意见。譬如，邢义田先生曾在 讨 论 望

都汉墓墓券文字时说：

如果一号墓壁上成组的字确乎起着编

号的符号作用，壁上也书有“一二三四五六

七”“甲 子 乙 丑 丙 寅 丁 卯”，用 简 单 的 数 字

（例如洛阳的卜千秋墓）或干支，岂 不 更 方

便？而且为什么当符号用的字仅出现在部

分砖面上，难道这部分砖居于特别的位置？

为何别的砖不必 用 符 号？由 于 报 告 简 略，

图版不全，我们现在难以判 断 有 字 砖 是 否

位于墓室特殊的 位 置。更 令 人 起 疑 的 是，

如果是当符号用，按理成组 的 字 应 事 先 写

上，再根据字的顺 序 在 墓 中 累 砌。可 是 仔

细看看一号墓壁面文字的 笔 划，可 以 轻 易

发现许多字总有一笔向右 拉 得 很 长，跨 过

一块砖而写在邻砖上。这似乎只可能出现

在砖壁已砌好，而后在砖面书写的情况下，

而不可能先写字，再砌砖起券。③

关于邢先生提出的第一个 疑 问，我 们 上 文

认为正是有意为了相互区别的。至于邢先生说

只在部分砖面上有文字，这应该是从模糊的图

片（《望都汉墓壁画》图版三四）中得到的错误认

识。上引对于望都汉墓的相关介绍中说“顶券

砖面上除东端第一道券上之外，每块都有白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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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河北省文物研究所《安平东汉壁画墓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春秋》１９８９年第Ｚ１期，页７２—７３。
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《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》，《文物》２０１１年第９期，页４２。
邢义田《秦汉平民的读写能力———史料解读篇之一》，见邢义田、刘增贵主编《古代庶民社会》，页２６７。



字迹”，从图片上却只能看到部分清晰的字迹。

邢先生最后指出的一个现 象 很 值 得 注 意，

许多字的笔划写在邻砖上，所以他认为似乎只

能是先砌好砖再写字。这种可能性虽然不能完

全排除，但是综合来看，尤其是西汉早期永城保

安山二号墓反映出当时已经有给每一块塞石编

号的做法，望都汉墓砖券文字应该仍是事先写

上的编号。张传官先生从墓砖垒砌和文字书写

方向上考虑，认为不可能是砌完之后再写字①，

可以参考。墓砖竖着往上砌，文字顺序 是 从 下

往上，单字书写方向也是平行于竖砖而非地面

的，这样的文字绝非在墓砖垒砌好之后容易写

上去的。正常的与地面垂直的站立姿 势，更 容

易以与地面平行而垂直于竖砖的方向书写。从

文字笔划会写在邻砖上看，这些砖可能就是按

照垒砌出中隆下垂的券顶的需要而烧制的，为

了便于砌砖工人按特定顺序、行列排放而在其

上写或刻上编号。笔划跨到邻砖，是为 了 避 免

不同行列的砖混在一起，这跟汉简中常见的拉

长文末最后一字的笔划或者在空白处划一竖线

以防篡改增字的做法，以及下文要讲到的在战

国秦汉简册上发现的制简之前划线的做法有异

曲同工之妙。

三、总结

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 上 文 的 讨 论，可

将在汉代的材料中看到的顺序表示法及其实例

列举如下：

１．数字编 号：十 九（安 陵 鼎 盖）、百 八 十 九

（长信宫镫）。

附：名 十 一 （平 阳 宫 鼎）、名 七 十 六 （雍

鼎）②；名曰五十（新 成 鼎）③、名 曰 百 一（南 越

王墓“私官”银盒）。

２．干支编号：丁（御食官鼎）、乙（朝阳少君

钟）；乙亥（乙亥鼎）。

附：名丑（羽阳宫鼎）。

３．文字编号：仪、言（《新书·等齐》）。

来源于典籍者：孝弟之至通于神明、子曰爱亲

者不敢恶人、子曰孝子之丧亲哭不哀礼无容言、仲
尼居曾子侍子田先王有至德要道（以上出自《孝
经》）；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（出自《论语》）；仲
尼者吾字情性之表文德之□□意（出处不明）。

来源于字书者：急就奇觚与众异、列侯封邑

有土臣积学所（以上出自《急就篇》）。

来源于俗语（包含吉语）者：酒肉日 有 师 不

爱手、作事甚快与众异、主人大贤贺□日千。

附：名 禾（牦 车 宫 鼎 一）、名 衣（牦 车 宫 鼎

二）、名吉（美阳高泉宫鼎盖）、名罽（寿春钫）、名
东（齐王墓器物坑银盘）④。

４．词头加 数 字 编 号：第 百 一 十 六（泰 山 宫

鼎）；比十二（山阳邸雁足镫）；次百七（晋寿升）。

５．词头加干支编号：第甲（正车骑尉府量）。

６．词头加 文 字 编 号：第 然 于（御 当 户 锭）、

第田鹕（御铜盘锭）、第鹴（御铜拈锭、承盘）、第

鴶（御铜卮锭一）、第（御铜卮锭二）。

７．复合编号：

ａ）数字 编 号 加 干 支 编 号：九 乙（建 平 钟）、

乙十（临晋鼎）。

ｂ）词头加数字编号加干支编号：第五十六

甲（云阳鼎）；甲第五（御食官鼎）、乙弟廿三（武

威旱滩坡东汉简６号）⑤。

ｃ）文 字 编 号 加 数 字 编 号：阳 卅 八（法 丘

鼎）⑥、置二十（元 兴 元 年 鐖，汉 金６．１６．３）⑦；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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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张传官《出土散见〈急就篇〉资料辑录》，页１０８。
“七十”为合文，旧多释作“才”，徐正考认为是文字编号，并将此器编号归入复合编号（徐正考《汉代铜器铭

文综合研究》，页１４３）。
徐正考《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》（页１４３）把“曰”看作跟“初”“武”一样的文字编号，显然是错误的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《西 安 市 阿 房 宫 遗 址 的 考 古 新 发 现》，《考 古》２００４年

第４期，页７０图２．３。
武威地区博物馆《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》，《文物》１９９３年第１０期，页２９图２．１图版、页３２释文。
徐正考《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》（页１４４）认为“阳卅八”“也许可以理解为阳类之卅八器”。
《容庚学术著作全集（６）·秦汉金文录》，页６７６。



三（元康四年赐爵名籍残册１６２．１５）。

附：名吉七（齐王墓器物坑银盘）①。

ｄ）词 头 加 文 字 编 号 加 数 字 编 号：第 初 三

（内者 未 央 尚 卧 熏 炉）②、第 武 八 十 一（鄂 邑 家

钫）、第 如 一（林 华 观 行 镫）；第 二 鼻（上 林

镫）③、第二鼠（郦偏鼎）④。

ｅ）词 头 加 干 支 编 号 加 文 字 编 号：第 乙 御

（宦者尚浴银沐鉴）⑤。

ｆ）词头加数字编号加数字编号：第十二十

六（永城保安山二号墓塞石刻字）⑥。

８．联合编号⑦：

ａ）词头加 数 字 编 号：第 廿 至 卅（寿 成 室 鼎

一）、第十五至十六（安成家鼎器，器盖上有编号

“第十六”），第千四百五十至四千（《支那汉代纪

年铭漆器图说》图版三五）⑧。

ｂ）文字编号加数字编号：画一至三（建昭

雁足镫一）⑨。

关于这个分类，有几点需要说明：

第一，以上类别的划分是以 汉 代 铜 器 资 料

为基础的。这样做的原因，除了徐正考 先 生 对

汉代 铜 器 的 编 号 方 式 有 过 很 好 的 研 究 总 结

外瑏瑠，更重要的 是 汉 代 铜 器 上 所 见 的 编 号 方 式

极为丰富，很多是在其他材料上未曾看到的。

第二，以上所举类型及例证，虽多经徐正考

先生举出（经徐先生举出的例子，我们不再详细

注明出 处），不 过 我 们 在 他 基 础 上 作 了 不 少 调

整，除修正徐先生所举例证中的个别释文错误

外（见上文注释），我们另补充了一些类型或例

证（增补的例子，除上文已经讨论过的外，我们

都已经 详 细 注 明 出 处），对 归 类 也 作 了 细 化 和

调整。

第三，以 上 所 举 文 字 编 号 主 要 是 文 字 编

号Ⅱ。

第四，我们由于不把“名”看作序数词头，所
以将冠以“名”或“名曰”的例子都按照紧跟其后

的编号形式归类，将其看作变例附在不冠“名”

或“名曰”的正例之后。所谓“正例”“变例”，仅

仅是为了便于区别，跟事实上何者为正例、何者

为变例可能并不相同。

本文蒙刘钊师、陈剑先生、张传官先生审阅

指正，谨志谢忱！

本文得到“北京大学翁洪武科研原创基金”

的资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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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瑏瑠

《西安市阿房宫遗址的考古新发现》，页７０图２．１。此例与第３附“名东”一例所在铭文刻在同一件器物口

沿上，从铭文内容和字体看，应为校量重量后的新编号。这种情况也见于上文提到的羽阳宫鼎（编号分别为“名丑”
“名 九”“五十三”）。不将这些看作校量者的名字而看作编号，除了考虑到“名”或作“名曰”以及其后或跟数字外，
还因为物勒工名的铭文一般要表明身份，不太可能 只 单 单 记 名。秦 汉 简 牍 也 能 看 到 类 似 的 重 新 编 号 的 做 法，譬 如

陈松长《岳麓秦简中的几个 令 名 小 识》（《文 物》２０１６第１２期，页６１）中 举 到，律 令 文 献 整 理 中 会 对 部 分 内 容 重 新

编号：

　　廷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·第己·今辛（００８１＋０９３２）

　　廷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·第庚·今壬（１１３１）
“初”有起始、第一义，可能属于文字编号Ⅰ。
徐正考《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》第１４５页释文将“二”误作“一”，第４０３页无误。
“第二鼻”“第二鼠”两例，徐正考原归入“其他”类（见徐正考《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》，页１４５）。
李银德《古彭遗珍　徐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精选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２０１０年，页２８７。
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《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６年，页１５２。
徐正考《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》（页１４４）谓：“即 多 器 同 一 编 号，编 号 表 示 一 批 器 的 联 合 序 号。”关 于 这 种

编号的作用仍待考察。我们怀疑并非一批器上刻有与 此 形 式 相 同 的 编 号，可 能 只 是 其 中 一 个 才 有，为 了 标 明 一 批

器的数量，而其他均是正常的单一编号。
［日］梅原末治《支那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》，桑名文星堂，１９４４年，页４０。
画，徐正考认为“应该是与‘第’同性 质，即 表 示 序 数 的 词 头”（徐 正 考《汉 代 铜 器 铭 文 综 合 研 究》，页１４５）。

我们认为“画”字跟“第”“次”“比”等可看作词头的字不同，以看作文字编号为妥。
徐正考《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》，页１３７—１５４。




